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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（草案） 

一、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妥適安置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（以

下簡稱本地區）區段徵收拆遷戶，爰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7條規

定訂定本拆遷安置計畫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。 

二、 有關本地區拆遷安置事宜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依本計畫之規定

辦理。 

三、 本計畫所稱拆遷戶，指因本地區開發而須全部拆除建築物之所有權

人（事實上處分權人）或拆遷公告日 2 個月前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

實者。建築物於部分拆除後，其賸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或面積過

小而不能為相當使用者，或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上者，得以書面向

本府申請全部拆除，經本府同意者，亦同。 

四、 本府為考量本地區拆遷戶之權益及兼顧工程施作與財務之可行性，

分二期進行建築物拆遷，並由本府視實際作業需要，劃定及公告第

一期、第二期拆遷範圍。 

五、 本地區拆遷戶安置方式，採下列方式擇一辦理，經核定安置方式者，

不得變更： 

(一) 配售專案住宅： 

1.拆遷戶被全部拆除之建築物為合法建築物或民國 77 年 8 月 1 日

前已存在之違章建築且於拆遷公告日 2個月前設有戶籍並有居住

事實之自然人，得向本府申請配售本地區興建之專案住宅。民國

77 年 10 月航照圖即有顯影之建築，如建物現況已拆除修建、改

建或重建者，亦同，並按與現況重疊部分面積計算安置拆除面積。 

2.本府於本地區專案住宅興建完成後，一次辦理配售作業。第一期

拆遷範圍內經本府核准配售專案住宅之拆遷戶，其等候配售專案

住宅期間，由本府發給補助房租津貼新臺幣 72 萬元。但自限期

拆遷之日起至通知專案住宅交屋之日止，期間逾 3年者，超過期

間按月發給每一核准配售專案住宅之拆遷戶補助房租津貼新臺

幣 2萬元；不足 1個月，以 1個月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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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符合本點（一）1.配售專案住宅資格之拆遷戶，為非自然人或放

棄承購專案住宅者，由本府發給安置費用新臺幣 90 萬元。但拆

遷戶為公法人時，不予發給。 

4.符合本點（一）1. 配售專案住宅資格之拆遷戶，應於本府規定

期間內申請「配售專案住宅」或「領取安置費用」，逾期未申請

者，本府逕行發給安置費用。 

(二) 承租專案住宅： 

未獲其他方式安置者且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資格之拆遷

戶，得以每一設籍戶承租專案住宅 1 戶。但配偶分戶者，仍以承

租 1戶為限。 

(三) 優先選配安置街廓： 

本地區合法建築物被全部拆除之拆遷戶，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，

得申請優先選配安置街廓： 

1.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親屬應

於拆遷公告 2個月前於該合法建築物設有戶籍，且有居住事實者。 

2.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須經核定發給抵價地。建

物與其坐落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，申請人應自行協調已核定發給

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權利價值供其安

置。 

(四) 參加協力造屋： 

拆遷戶於拆遷公告日 2 個月前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之自然人，

並為區內持有土地面積介於 45 平方公尺至 155 平方公尺間(初步

預估)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得以其持有土地核算之抵價地權利價值，

合併分配於特定協力造屋街廓，並以部分土地價值抵付營建成

本、執行服務費用，共同參與規劃，合建分屋。期間由本府籌組

專業諮詢團體，協助土地所有權人擇定私部門團隊，由該團隊代

為執行規劃、融資、招商等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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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發給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： 

拆除七十七年八月一日至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違章建築之全

部時，事實上處分權人已自動搬遷者，本府應發給自動搬遷行政

救濟金 39萬元。 

六、 專案住宅配售原則： 

(一) 符合第五點（一）1.配售專案住宅資格之拆遷戶，以每一建築物配

售專案住宅 1戶為原則。但拆遷戶於本地區擁有二門牌（棟）以上

建築物者，以配售 1戶專案住宅為原則，其餘建築物以發給安置費

用辦理；其為共有者，應由全體共有人於規定期間內自行協調承購

人，共同承購時，須載明各共同承購人之持分比例。 

(二) 拆遷戶擁有之建築物供住宅使用並設籍多戶，且符合下列各款條件

者，得於本府規定期間內申請增加配售專案住宅： 

1.須為該建築物未獲配售之他共有人或已獲配售建築物所有權人

之三親等內血親或二親等內之姻親。 

2.須為本地區拆遷公告日 2個月前於該建築物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

實者。 

3.申請人居住之建築物須含 1個以上相連之居室及非居室建築物，

有獨立廚房、廁所等供家庭居住使用，並有單獨出入口，可供進

出之住宅單位。 

(三) 前款申請增加配售戶數加計原配售戶數之總戶數計算按拆除面積

以 66 平方公尺為一級距，每超過 66 平方公尺得申請增加配售 1

戶，餘數不足 66平方公尺者，以 66平方公尺計算。但不得超過該

建築物所有住宅單位總數及拆遷公告日 2個月前設籍總戶數。 

(四) 專案住宅配售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日起，6年內除因繼承、強

制執行、法院判決確定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者外，不得移轉；並於

買賣契約授權以預告登記方式辦理，限制期間內，如欲移轉，由市

府按原配售價格優先買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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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承租專案住宅原則： 

(一) 符合第五點（二）承租專案住宅資格之拆遷戶，以下列順序優先承

租： 

1.特殊身分拆遷戶：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(限申請人

本人)、65歲以上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。 

2.一般身分拆遷戶：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 50

％分位點以下，且平均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本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之

3.5倍者。 

(二) 承租專案(或公共)住宅租賃契約之期限最長為 6年，但因情形特殊

經市府同意者得再延長 3年，以 2次為限，總租期最長 12年。 

(三) 承租專案(或公共)住宅之租金，符合特殊身分情形之拆遷戶，其租

金依家庭年所得及平均每人月收入之條件，以市價行情 3折至 6折

訂定，一般身分之拆遷戶以市價行情 6折訂定。契約期間身分類別

異動時，租金將於次月隨之調整。 

八、 專案住宅之售價，應依照房屋建造成本、區段徵收後地價及貸（墊）

款利息等相關費用總額，按房屋面積及土地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。

所稱區段徵收後地價，以開發總費用為基準，按其土地之位置、地

勢、交通、道路寬度、公共設施及預期發展等條件之優劣估定之。 


